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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 车祸死亡获百万赔偿
五年后 神秘女子要分钱分房
□辽宁圣邦律师事务所 张荣君

遭遇车祸，司机全责

孙成勇 1956 年出生， 是大连

市金州农村的一名村民， 1984 年 6

月与妻子离婚 ， 1991 年 8 月与一

个贤惠的女人张静芬走到了一起。

张静芬把与前夫生育的子女李晓

强、 李萱带过来， 与孙成勇共同居

住和生活， 孙成勇对这两个孩子视

如己出。

2013 年 1 月， 57 岁的孙成勇

在沈大高速公路某服务区找了份保

洁员的工作 ， 虽然工资只有每月

1500 元， 但一家人其乐融融 ， 小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 不料 ， 就在

2014 年 10 月 28 日凌晨 ， 一件非

常不幸的事发生了。 孙成勇在服务

区西区小停车场进行夜班清扫工作

时， 被一台正在倒车的大货车撞倒

并碾压致死。

2014 年 10 月 31 日 ， 交警部

门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

认定肇事司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

责任， 孙成勇不承担责任。

经多次协商， 2014 年 11 月 6

日， 孙成勇的继子李晓强作为代表

与肇事司机樊某签署了 《赔偿协议

书》， 双方约定除了肇事车辆投保

的交强险及商业险按照国家标准进

行赔付外， 肇事人樊某再一次性给

付张静芬三人事故赔偿金 5 万元、

丧葬费 23155 元， 同时张静芬三人

对樊某的过失犯罪行为表示谅解。

其后， 张静芬三人陆续收到保险公

司支付的交强险理赔款 11 万元 、

商业险理赔款 26.75 万元 。 此外 ，

他们还获得了服务区在孙成勇生前

投保、 此时由人寿保险公司支付的

意外伤害理赔款 5 万元， 以上共计

50 余万元赔偿款。

多方奔走，认定工亡

在车祸发生之前， 孙成勇一直

居住在农村， 有面积 57 平方米的

自建房屋， 承包集体土地 7.27 亩，

投资修建了蔬菜和果树大棚， 购买

了机器设备， 栽种了上千棵果树。

2010 年 ， 因政府开始建设轻轨 ，

将孙成勇家的房屋、 土地及地上附

着物全部征占， 街道办事处与孙成

勇签订了 2 份 《征地动迁补偿协议

书 》 ， 合 计 补 偿 孙 成 勇 款 项

1618782.38 元。 在此基础上， 2013

年 8 月， 政府还为孙成勇、 张静芬

一家安置了 2 套回迁房屋， 分别位

于某小区 5 号楼 （面积 72.73 平方

米 ） 和 8 号楼 （面积 97.3 平方

米）。

在孙成勇车祸死亡后， 张静芬

三人曾多次找到用人单位要求认定

孙成勇为工伤并要求支付工亡补偿

金， 却遭到了拒绝， 理由是服务区

认为与孙成勇之间不存在劳动关

系， 应该赔偿的款项已经在服务区

的协助配合下， 由商业保险公司进

行了理赔。

为此 ， 张静芬经人介绍找到

我， 代理其母子三人与高速公路服

务区之间的工伤索赔事宜。

2015 年 4 月 ， 我将所有材料

提交给了当地人社部门， 并当面介

绍了本案情况 。 在其后的一段时

间， 工伤认定迟迟没有音讯。 于是

我又多次与人社局沟通， 并通过多

种渠道向相关部门反映此事。

在多方努力之下， 一个多月后

的 2015 年 5 月 26 日， 普兰店区人

社局终于作出了工亡的认定。

一裁两审，再获赔偿

接下来， 我向当地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 《仲裁申请

书》， 要求高速公路服务区支付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共计 57.688 万

元。

服务区认为， 孙成勇入职时已

经 57 周岁， 此前一直未参保， 自

己亦拒绝补办保险， 因此其不符合

参保 （连续 15 年缴费） 及享受保

险待遇的条件。 此外， 孙成勇生前

还与服务区签订了两份劳动合同，

每次签订时孙成勇均书面声明放弃

服务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权利，

产生的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 与服

务区无关。

对此我认为， 首先， 劳动者放

弃缴纳社保的免责声明， 因违反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不能据此

免除用人单位缴纳社保的义务。

其次， 未给孙成勇缴纳社保的

责任在于服务区一方， 根据国务院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的规

定， 缴费单位必须向当地社保经办

单位办理登记参加社会保险。 由于

服务区未给孙成勇缴纳社保， 工亡

补偿款应当由服务区全额支付。

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采纳了我

方的观点， 认为事故发生时服务区

与孙成勇存在劳动关系， 孙成勇所

受伤害已经人社局认定为工亡， 应

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应

当向三名申请人支付 6 个月大连市

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丧葬补助金及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 （标准为上一年度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 遂裁决： 服务区给付张静

芬三人丧葬补助金 2.922 万元 （6

个月×4870 元/月）、 一次性工亡补

助 金 53.91 万 元 （ 26955 元 ×20

倍）， 共计 56.832 万元。

该服务区不服裁决向法院起

诉， 一审败诉后又提出上诉。

二审审理过程中， 双方达成调

解， 由服务区一次性给付张静芬三

人工亡补助金合计 50 万元。

无端被诉，又上公堂

工伤维权成功后， 张静芬三人

也逐渐走出了失去亲人的痛楚。 然

而就在今年 4 月， 距离孙成勇车祸

死亡 5 年后， 两张突如其来的法庭

传票又打乱了张静芬一家的生活。

有一个名叫王媛媛的女子， 手

持当地某社区出具的一张 《证明》，

自称是孙成勇与前妻的婚生女孙兰

兰 （后改名为王媛媛）， 要求继承

和分割孙成勇生前回迁、 遗留的两

套房产及死亡赔偿全部款项。

张静芬与孙成勇结婚 24 年以

来， 从未听孙成勇说过他还有一个

女儿， 情急之下再次找到我求助。

拿到起诉状副本和对方的证据

后我发现 ， 当地社区出具的 《证

明》 上这样写道： “王媛媛， 女，

身份证号码 （略）， 是孙成勇的亲

生女儿， 因孙成勇在 1984 年 6 月

离婚， 王媛媛原名孙兰兰。 情况属

实， 特此证明。”

我注意到， 在原告王媛媛提交

的证据材料中， 仅有一份 1984 年

6 月金县 （现大连市金州区） 法院

作出的孙成勇与前妻离婚诉讼案件

的 《民事调解书》， 其中提到了二

人婚生女名叫孙兰兰。 除社区居委

会的 《证明》 外， 再无其他材料能

够 “证明” 孙兰兰即是本案原告王

媛媛。

接受委托后， 我来到大连市金

州区法院档案室， 将 1984 年孙成

勇与前妻离婚诉讼的案卷材料全部

调取出来， 开始做庭前准备。

通过查阅当年孙成勇与前妻离

婚时， 因为诉讼和最终调解而留下

的案卷材料， 我意外发现了孙成勇

与前妻的种种纠葛 ， 以及 “婚生

女” 孙兰兰其实身世存疑。

神秘女子，要钱要房

2020 年 6 月 2 日 ， 法院开庭

审理了王媛媛诉张静芬三人继承纠

纷及共有物分割纠纷两个案件。 原

告王媛媛并未到庭， 而是委托了两

位律师参加庭审。

该神秘女子的诉讼请求是 ，

1.要求继承孙成勇生前回迁的小区

5 号楼房产 （面积 72.73 平方米 ）

和 8 号楼房产 （面积 97.3 平方米）

各 1/8 的份额； 2.要求分割张静芬

三人先后从保险公司等处获得的孙

成勇死亡及工亡赔偿款 100 余万元

的四分之一， 即 25 万余元。

该神秘女子的代理人认为， 原

告王媛媛， 原名为孙兰兰， 系被继

承人孙成勇与前妻所生的婚生女。

1984 年 6 月 2 日 ， 经法院调解 ，

孙成勇与前妻离婚， 婚生女孙兰兰

由其母亲抚养。 2018 年 8 月 5 日，

王媛媛母亲因病死亡。

在孙成勇死亡后， 原告王媛媛

并没有作出过放弃继承的意思表

示， 因此根据相关规定， 王媛媛作

为死者孙成勇的亲生女， 有权分得

孙成勇的遗产及死亡赔偿款， 有权

继承孙成勇遗留的 2 套房屋份额。

而原告方的证据只有当初孙成

勇与前妻离婚的民事调解书和社区

居委会出具的 《证明》， 此外原告

方还申请了四名证人 （均系王媛媛

亲属） 出庭作证。

从容答辩，毫不退让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 我在法庭

上当庭作了反驳：

1.孙成勇与前妻离婚的 《民事

调解书》， 不能证明调解书中的婚

生女孙兰兰就是本案原告王媛媛。

2.姓名变更必须由公安机关出

具证明才具有法律效力， 社区无权

出具。

3.出庭的四名证人分别是王媛

媛的继父、 姑姑 （孙成勇的姐姐）、

另一个姑姑 （继父的姐姐）、 小姨

（母亲的妹妹）， 均与原告有利害关

系， 其所作证言不具证据效力。 本

案是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 证人证言

不能代替公安机关的证明。

我向法庭提交了代理工亡案的民

事判决书以及 1984 年金州区法院孙

成勇与前妻离婚案件中的民事答辩

状 、 谈话笔录 、 询问笔录等五项证

据。 证明：

1.孙成勇去世后， 其法定继承人

为妻子张静芬、 女儿李萱、 儿子李晓

强， 上述事实已经法院生效判决查明

属实， 王媛媛并非孙成勇的法定继承

人。

2.根据当初离婚诉讼时的答辩

状、 谈话笔录、 询问笔录等证据， 孙

成勇前妻婚前曾与多人发生关系， 孙

兰兰是在其母亲同孙成勇婚后 8 个多

月时所生， 其母亲在笔录中明确承认

与孙成勇婚前并未同居。 在孙成勇已

死亡、 不能进行亲子鉴定的情形下，

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王媛媛是孙成

勇的女儿。

法院判决，驳回诉请

经过审理， 法庭采纳了我的全部

辩论意见 。 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

为： 王媛媛与孙成勇之间是否存在亲

子关系， 王媛媛能否成为孙成勇的法

定继承人， 是否有权分得孙成勇的死

亡赔偿款。

法院认为： 原告提供的社区关于

王媛媛系孙成勇与前妻的亲生女儿的

证明不符合法律规定， 该单位不具备

出具该证明的资格。 四名证人与王媛

媛均系亲属， 双方存在法律上的利害

关系， 且该证据系证人证言， 并无其

他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对其证明目的

不予认定。

现孙成勇及前妻均已死亡， 无法

进行亲子鉴定， 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认

定王媛媛系孙成勇的亲生女儿， 故王

媛媛主张有权分得孙成勇死亡赔偿款

和继承两套房产份额的诉讼请求， 本

院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王媛媛的诉

讼请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再婚的丈夫在工作中不幸遭遇车祸死亡， 通过保险理赔和工

伤诉讼， 妻子和孩子获得了上百万元的赔偿， 并继承了因拆迁获

得的补偿款和两处房产。

然而五年后， 一名女子突然现身， 自称是再婚丈夫和前妻所

生的女儿， 要求分钱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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